
 

 新北市立三民高級中學一一四學年度第二學期導師、副導師名單 

                         

                                     

高一 高二 高三 

班級 導師 副導師 備註 班級 導 師 副導師 備註 班級 導師 副導師 備註 

101 張文婷 丁啟展  201 鄧卉含 張朝昇  301 吳佳穎 許儷馨  

102 宋祖賢 林芷維  202 李立明 吳致甄  302 廖婉婷 孫旻翊  

103 李君琳 吳雅茹 級 203 簡名妤 陳郁欣  303 蔡琍玲 廖逸婷  

104 林世昌 詹捷茹  204 楊上瑩 梁乃云  304 黃龍珠 唐芷蕾  

105 羅健蔚 林芷維  205 鍾靜宜 甘彩蓉  305 連培妏 吳宜蓁 級 

106 張津毓 林裕琛  206 蔡宜臻 梁乃云  306 陳金寅 張語珊  

107 賴淑娟 林珮淳  207 黃千豪 吳致甄 級 307 林容靖 許儷馨  

108 徐愛玲 丁啟展  208 吳佩珈 甘彩蓉  308 李詩雯 張朝昇  

109 莊喬琪 莊麗紋  209 傅筠婷 詹捷茹  309 陳珏君 陳奕希  

110 賴亭伊 張瓊云  210 楊家綺 楊育穎  310 吳奇樺 趙善銓  

111 許晴嵐 莊麗紋  211 陳冠言 楊育穎  311 林建宏 吳雅茹  

112 王英儒 黃怡清  212 陳宏昌 簡小喬  312 楊家瑋 張語珊  

113 蔡承達 黃怡清  213 楊聖智 簡小喬  313 黃翊婷 蔡孟辰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班級 導師 副導師 備註 班級 導 師 副導師 備註 班級 導 師 副導師 備註 

701 洪紹程 胡瑞萍  801 陳裕仁 廖怡雅  901 陳怡馨 莊舒伃  

702 陳顗安 鍾瑩平  802 胡妤慧 陳莉雯  902 潘玉真 孫韻琦  

703 王秀月 鍾瑩平  803 潘俊銘 陳鈺升  903 林耕民 李瓊慧  

704 陳彥君 胡瑞萍  804 陳貞頤 林怡芸  904 蔡佩君 徐明卉  

705 張儷齡 鄭麗芳  805 馮素麗 陳鈺升  905 丁裕峯 廖怡雅  

706 邱子庭 陳致綸 級 806 黃文毅 鍾侑勳 級 906 賴佳君 莊舒伃  

707 蔡佳靜 張涴淨  807 張瑢蓁 陳美心  907 劉予嵐 孫韻琦  

708 陳洧溱 張涴淨  808 楊麗燕 鍾侑勳  908 楊曉婷 陳蘭芝  

709 郭俊辰 陳賢佑  809 洪聰於 劉容雁  909 陳淑慧 劉淑娟  

710 林  璇 陳賢佑  810 徐麗棻 廖芝瑩  910 林敦堯 李瓊慧  

711 陳睿妏 陳姻汝  811 陳亭潔 程冠榛  911 劉世亮 柯富昌 級 

712 張雅惠 陳姻汝  812 燕筱崴 鄭雅霙  912 李宛蓁 周玉秀  

713 簡佑潔 陳蘭芝  813 郭建辰 陳莉雯      

714 佘承宗 陳致綸  814 陳柏亘 鄭佩綸      

一、 依 1130327 北教特字第 1130690120 號函規定「專任輔導老師不得代課(含代導)。」 

二、 根據 99 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校務會議授權輪替委員會決議進行調整，關於副導輪替制度，原排定為第一副導，
若導師有困難欲再請長假，或第一副導累計代理超過 14個工作天(計算最小單位為半日，可跨班累計)，可協調由
第二~三副導擔任，非第一副導之代理累積，比照前述辦理。副導輪替之領域依序為該班英文、自然領域(生、理(物、
化)、地科)、科技領域(資、生科)、國文、社會(歷、地、公科)、綜合(童、家科)、藝術(音、美、表科)、健體(體、
健科)、數學，而上述領域順序，每學年度循環遞進。 

三、 感謝各位副導協助代理班務，也請各導師請假時務必本著「互相尊重｣原則。事前知會協調，並清楚交接班務。  

 


